陈仓区2025年“三秋”玉米烘干资金完成情况公示
根据宝鸡市陈仓区农业农村局《关于用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农业防灾救灾资金做好抢收抢烘抢种工作的通知》（宝陈农发〔2025〕26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印发了《陈仓区2025年“三秋”玉米烘干工作实施方案》，经过区、镇街共同努力，工作已全部完成，现将完成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2025年12月16日-2025年12月22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期满无异议，将予以拨付资金。公示联系电话：0917－6231311。
宝鸡市陈仓区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025年12月15日
陈仓区2025年“三秋”玉米烘干资金拨付公示表
	序号
	烘干主体
	烘干数量（吨）
	补助标准
（每吨）
	补助金额（元）

	1
	陈仓区龙飞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960
	24.12元
	23155.2

	2
	陈仓区利民秸秆机械化加工利用专业合作社
	2356.4
	24.12元
	56836.36

	3
	陈仓区实惠农机专业合作社
	642
	24.12元
	15485.04

	4
	陈仓区万亩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1170.08
	24.12元
	28222.21

	5
	陈仓区俊德沃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212.8
	24.12元
	5132.73

	6
	陈仓区两海农机专业合作社
	300
	24.12元
	7236

	7
	宝鸡丰禾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72.168
	24.12元
	25860.69

	8
	陕西田园绿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8450
	24.12元
	203814

	9
	宝鸡源茂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396
	24.12元
	33671.52

	
	合计
	16559.448
	
	399413.75


 
